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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 1

 

 

 

 

 

用。（八十七年度台上字第二三三號判決參照） 

決議：採甲說。 

分析 
在職業災害討論上，以往一個爭議問題乃是：職業災害補償，雇主可

否主張勞工與有過失而減免補償責任？以往最高法院見解並不一致，直到

本決議做成後，統一見解認為補償責任不可主張與有過失。然而，在雇主

也要負賠償責任時，目前實務見解仍認為雇主可主張與有過失。 
   

 

通勤災害是否構成勞動基準法上之職業災害？ （103年政大勞動法） 
    
    

審題思維    

通勤災害係指勞工於上下班途中發生交通事故而受傷，司法實務多從勞

工保險之規定認定為職業災害。然而如此一來，雇主也要負擔勞動基準法中

的職業災害補償責任，責任是否過大？引發爭論。 

主要爭點    

通勤災害之定義與職業災害之判斷標準。 

答題架構    

就各家見解逐一說明。 

擬答    

所謂通勤災害係指勞工於上下班途中發生交通事故而受傷，可否認定為

職業災害，學說與司法實務上多有不同見解，說明如下： 

肯定說：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960號判決：「按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九

條第一、二款規定：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傷害時，雇主應依左列規定

予以補償。一、勞工受傷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藥費用。二、勞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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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行政院勞工委員

會八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臺八十六勞保三字第○○七四三九號令發布施行

之勞工傷病審查準則第四條規定：被保險人上下班，於適當時間，以適當

交通方法，從日常居住處所往返就業場所之應經途中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

視為職業傷害。惟該勞工傷病審查準則第十八條明文規定：被保險人於第

四條、第九條、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規定而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視為

職業傷害：六、酒醉駕車者。查被上訴人主張其係上訴人之員工，為上訴

人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2985號判決：「按勞工遭遇職業災害而死亡

時，雇主除給與五個月平均工資之喪葬費外，並應一次給與其遺屬四十個

月平均工資之死亡補償，其遺屬以配偶及子女為第一順位受領者，勞動基

準法第五十九條第四款定有明文。所謂職業災害，不以勞工於執行業務時

所生災害為限，亦應包括勞工準備提出勞務之際所受災害。是故上班途中遭

遇車禍而傷亡，應可視為職業災害。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依勞工保險條例第三

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第

四條即明定：『被保險人上下班，於適當時間，以適當交通方法，從日常

居、住處所往返就業場所之應經途中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視為職業傷

害』（見原審卷一二一頁）。上訴人抗辯上班途中發生車禍非職業災害云

云，無足採取。」 

否定說：高等法院86年度勞上字第36號判決：「查本件交通事故，參酌前

開勞工安全衛生法有關職業災害之定義，上訴人所受之傷害，既非因就業場

所之設備、或作業活動及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傷害，而係於業務執行完畢後，

在返家途中因交通事故所導致，該交通事故之發生已脫離雇主即被上訴人有

關勞務實施之危險控制範圍，自非所謂之職業災害，雖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函

釋有關勞工於上下班時間，必經途中發生車禍受傷，如無私人行為及違反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第十八條規定情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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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屬職業災害等語，然該審查準則係依勞工保險條例第三十四條第二項

規定訂定之，而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九條有關雇主應負之職業災害補償與勞工

保險條例第三十四條第一項之勞工保險局應給付勞工職業傷害補償或職業病

補償之適用範圍、給付義務人、有關職業災害與職業傷害之定義均不相同，

勞動基準法及勞工安全衛生法係在規範資方即雇主之責任，而勞工保險條

例係在規定保險人即勞工保險局對被保險人之勞工有關勞保給付之範圍，

兩者之立法目的本不相同，因此在認定是否構成職業災害，應依勞工安全

衛生法之定義為之，法院自不受上開函釋之拘束，可依法律之解釋自行認

定。準此，上訴人因本件交通事故所受之傷害既非職業災害，則雇主當無

適用職業災害補償規定予以補償之餘地。」 

管見以為，此依規定乃勞工保險條例與勞動基準法之立法目的不同所致，

從勞工保險條例觀之，擴大保險給付範圍，對勞工保障增加；然而若從勞

動基準法之職業災害補償責任觀之，因雇主係負無過失責任，且該交通事

故之發生已脫離雇主勞務實施之危險控制範圍，要求雇主負責似有過當之

處。是以，勞工保險條例與勞動基準法應分別認定，並非勞工保險條例成

立職業災害，即認定在勞動基準法上也成立職業災害。 
 

 
 

 

何謂通勤災害？其判斷標準為何？學理及實務上就通勤災害是否應由雇主

負職業災害補償責任有不同見解，試加以評析之？ 

 （104年地方特考四等） 
    
    

審題思維    

通勤災害結合職業災害補償與勞工保險兩個制度，但因兩個制度所側重

之面向不同，以致同一事件在不同事件中產生不同效果與爭議。從勞工保險

之角度觀之，從寬認定勞工之傷害，只要與職業沾的上邊的，可從寬認定為




